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逊尼派学者围绕真主属性问题的分歧①

马占明　 马生坚

摘　 　 要： 在伊斯兰教义学的诸多命题中，真主的属性是最具争议的问题

之一，其中尤以“传述性”属性问题的争议最大。 在这个问题上，不仅逊尼

派与其他派别之间存在严重分歧，逊尼派学者之间也存在持久而激烈的争

论，并严重影响逊尼派穆斯林内部的团结与和谐。 本文在对罕百里、艾什

尔里和马图里迪派学者的观点进行梳理、比较和分析的基础上，对三派学

者之间分歧的性质做出如下判断：关于真主属性问题的分歧是允许不同意

见存在的学术争鸣而非不可调和的教派矛盾，不应当成为影响穆斯林内部

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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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 １２ＢＺＪ０２６） 的阶段性成果之一，并得到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

（２０１４０８６４５０４２）的资助。



逊尼派学者围绕真主属性问题的分歧


　 　 “属性”是事物的性质与特点。 真主的属性是指真主具有的性质和特点。 所谓

“传述性”属性是指《古兰经》和“圣训”中提到的真主的部分属性。 从文字上看，这
些属性是指拥有具体形象的“肢体”和具体方式的行为。 比如《古兰经》第 ５ 章第 ６４
节中出现的“耶达乎” （ ，字面意思为“他的双手”）和第 ３８ 章第 ７５ 节中的“耶旦

叶”（ ，字面意思为“我的双手”）；第 １１ 章第 ３７ 节和第 ２３ 章第 ２７ 节中提到的“艾
尔尤尼拿”（ ，字面意思为“我的眼睛”）；第 ２ 章第 １１５ 节和第 ２ 章第 ２７２ 节出现

的“沃吉乎拉”（字面意思为“安拉的脸”）；第 ８９ 章第 ２２ 节出现的“贾艾然布凯”（意
为“你的主来了”）和第 ２ 章第 ２９ 节、第 ７ 章 ５４ 节、第 １０ 章第 ３ 节中出现的“伊斯太

瓦阿莱勒阿热什”（意为“他高过了阿热什”）①等。 另据“圣训”记载，每天夜间的后

三分之一时段里，真主都会来到最近的天体，他问：“有人祈祷吗？ 我会答应他；有人

要求什么吗？ 我会给予他；有人请求饶恕吗？ 我会饶恕他”；“由于一个穆斯林对自

己所犯罪行进行忏悔，真主会比你们找到走失的骆驼还高兴”；“阿热什在水上，真主

在阿热什上”；“你们将看见你们的主，就像看见十五的月亮那样”，等等。② 如果按

照字面理解，这些经训就表示真主有脸、手、脚等肢体；有居所和方位；也有喜、怒、
哀、乐等心理反应，还可以上下来回走动，③与被造物没有什么区别。

对于此类《古兰经》经文和“圣训”，圣门弟子和再传弟子们只是按照原文宣读，坚
信是来自真主的启示，不做任何解释，不探其究竟，更不与人争论。 但是，后人不满足于

此，有些人根据字面意思做了拟人化的解读。④ 其中，有人把真主描述为一位白发白须

老人，⑤也有人认为真主是一个无胡须黑卷发青年。⑥ 这些人被称为“穆闪比海”
（ ，将真主拟人化的人）和“穆詹希麦”（ ，将真主物质化的人）。⑦ 因为与

《古兰经》中的相关经文相悖，这种观点被认为是错误的。 《古兰经》中提到，“任何事物

都不像他，他是全聪全观的。”（４２：１１）也就是说，无论在本体、属性还是行为方式上，真
主与任何被造物都没有丝毫相似之处。 为避免犯此类错误，另外一些人认为这些经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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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热什”系阿拉伯语词“ ”的音译，原指帝王的宝座，后引申为“最早或最高的存在”。
详见穆罕默德·赫利勒·汗拉斯：《中正的信仰注释》（阿拉伯文），麦加：文化印刷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

第 ４４－４５ 页；穆罕默德·萨利赫·欧赛敏：《接近泰旦姆利耶》（阿拉伯文），开罗：逊奈图书馆 １９９２ 年版，第 ７０－
８１ 页。

穆罕默德·扎黑德·考赛里：《诚信与教义学》 （阿拉伯文），贝鲁特：科学图书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２３５－２４５ 页。

艾布·曼苏尔·巴格达迪：《教派辨别》（阿拉伯文），开罗：先锋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１６８－１６９ 页；艾布·
法特赫·谢赫拉斯塔尼：《教派与学派》（阿拉伯文），贝鲁特：伊斯兰图书社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８３－８４ 页。

艾布·穆以尼·奈塞菲：《证据鉴别》（阿拉伯文），大马士革：贾凡和贾比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第 １ 册，第
１１９ 页。

同上。
伊斯兰教义学派之一，代表人物有穆罕默德·海索姆等。 该派主张按照相关经训的字面意思把真主理

解为有血、有肉、有肢体、有方位的物质存在。 参见艾布·尤斯尔·柏兹德维：《宗教根基》（阿拉伯文），开罗：爱资

哈尔遗产图书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２５８－２５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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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字面意思不可取，他们主张对相关词汇进行注释，使之符合理性的判断，比如把“耶
的”（ ，手）注释为“古德热” （ ，力量），把“沃吉乎” （ ，脸）解释为“杂体”
（ ，本体），把“伊斯太瓦”（ ，登上、高过等）解释为“伊斯陶俩”（ ，控制）
等，认为这样解释不但符合上述经文的精神，也容易被理性所接受。 但在逊尼派学者看

来，这种解释事实上废除了真主的属性，因而犯了“太尔忒勒”（ ，废弛、弃置）的错

误，持这种观点的人被称为“穆安忒赖”（ ，作废了真主属性者）。①

本文围绕逊尼派学者对真主属性问题的观点和分歧进行探讨和分析，得出的基

本结论是：关于真主属性问题的分歧是学术争鸣而非教派矛盾，不应当成为影响穆

斯林内部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因素。

一、 逊尼派内部关于真主属性问题的主要分歧

伊斯兰世界有三个教义学派自称是逊尼派，即马图里迪派②、艾什尔里派③和罕

百里派④。 这三大学派都坚信《古兰经》和“圣训”是伊斯兰教义与教法的源泉及判

断是非的依据，并肯定其中涉及的包括真主各种属性在内的一切内容。 因此，他们

肯定真主具有许多属性，同时强调真主的属性是完美无缺的，与被造物的属性毫无

相似之处。 但是，该如何对待此类文字？ 是按照字面意思加以肯定，还是对它们进

行注释？ 是按表面意思理解，还是将其真正所指交于真主？ 这三大教义学派之间在

此问题上存在分歧。
（一） 马图里迪派的观点

艾布·曼苏尔·马图里迪（？ ～ ９４４ 年）是公元 １０ 世纪中亚撒马尔罕地区的

教义学家，自幼学习《古兰经》和“圣训”以及教法等知识，与艾布·哈尼法教长

（７００ ～ ７６７ 年）⑤是师承关系。 他系统学习了教长及其弟子们留下的教义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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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本·艾比·恩泽：《塔哈维信纲注释》 （第 １ 册） （阿拉伯文），贝鲁特：使命出版机构 １９９５ 年版，第
５７ 页。

关于马图里迪教义学派，参见马占明：《艾布·曼苏尔·马图里迪与马图里迪教义学派初探》，载《世
界宗教研究》２０１３ 年第 ６ 期，第 ８９ 页。

艾什尔里派是中世纪伊斯兰教逊尼派经院哲学派别，由艾布·哈桑·艾什尔里（８７３ ～ ９３５ 年）奠基，
经巴根俩尼和安萨里等人补充完善而形成，塞尔柱王朝时期（１０３７～１１９４ 年）成为官方教义，在伊斯兰世界广泛

传播，直至今日。 详见中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编：《中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２０１１ 年版，成都：四川

辞书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５７－５８ 页。
罕百里派是伊斯兰教逊尼派教法学派和教义学派之一，由艾哈麦德·本·罕百里创建。 该派主张严

格按照《古兰经》和“圣训”原文理解教义和践行教法，很少运用类比法推断教法问题；反对理性思辨的方法。
详见中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编：《中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第 ２１１ 页。

艾布·哈尼法，伊拉克库法人，自幼背诵《古兰经》，聆听圣训，青年时期研习教义学，与哈瓦利吉派

等派别进行过辩论；后专攻教法，成为伊拉克最著名的教法学家。 经弟子们的努力，其教法主张遍布伊斯兰

世界，成为尊奉人数最多的伊斯兰教法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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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用经训和理性证据加以论证，使之成为一个相对完备的教义学派。 马图里迪主

张应肯定经训中提到的一切属性，认为肯定这些属性并不导致将真主拟人化。①

马图里迪派的其他学者也肯定经训提到的一切。② 在关于真主属性的问题上，艾
布·穆以尼（１０４７ ～ １１１５ 年）指出，“对这些经文和‘圣训’，我们的前辈长老们主

张归信之，顺服之，定信其正确性，不猜测其‘如何’，也不探究之。 同时，我们确信

真主不是物体，不像被造物，不具有新生事物的一切特征”。③ 他认为，“即使理智

和类比不能接受，我们也相信经文和‘圣训’提到的一切，但不去猜想其形象如

何”。④ 他还指出，“谁否定经典里所提到的和真主为自己所肯定的，他已经悖逆

了。 人们可以问他：是你们更清楚，还是真主更清楚？”⑤该派晚期学者也主张应肯

定经训提到的所有属性。 赛义德·胡赛尼·阿凡迪（１８４５ ～ １９０９ 年）曾提出，“我
们必须信仰经训中提到的所有属性，因为那是真主的使者告诉我们的，各种证据

证明他是诚实的”。⑥ 不过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同时为避免人们望文生义，他们

一般不强调“传述性”属性。
然而，马图里迪不主张确定经训中用来描述真主属性的词汇所指的具体意思，

他认为应当信仰真主意欲的那个意思。 比如在谈到“伊斯太瓦” （ ）时，马图里

迪曾强调，“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原则是真主所说的‘任何事物不像他’，他否定了

自己与被造物相似，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在行为和属性上，真主都超然于相似。 所

以，我们必须坚信经典中描述真主的经文，但不确定其具体的含义，因为这个词可能

有多种含义，还可能包含我们不知道的某种意思，恰好与被造物不相似，所以我们信

仰真主意欲的那个意思。 经典里提到的其他问题均如此”。⑦ 马图里迪认为真主的

唯一性既包含真主是唯一伟大、全能、权威，也指真主独一无二，没有同类与对手的

意思。 在他看来，真主既不是“本质”（ ），也不是“偶然”（ ）。 经训中的词

汇，如果用来叙述真主的属性，其含义与用来叙述被造物时完全不同。⑧ 例如，经文

中多次出现的“耶的”（手）一词，用于被造物就是一个肢体（ ）；当这个词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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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布·曼苏尔·马图里迪：《认主独一》（阿拉伯文），开罗：埃及高校出版社，无出版日期，第 ４４ 页。
艾布·尤斯尔·柏兹德维：《宗教根基》（阿拉伯文），开罗：爱资哈尔遗产图书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２５０－

２５２ 页。
艾布·穆以尼·奈塞菲：《证据鉴别》（第 １ 册） （阿拉伯文），大马士革：贾凡和贾比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

版，第 １８３ 页。
艾布·穆以尼·奈塞菲：《教义学之海》（阿拉伯文），大马士革：法尔福尔印刷与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

第２１ 页。
艾布·穆以尼·奈塞菲：《认一论基础绪论》 （阿拉伯文），开罗：穆罕默迪耶印书馆 １９８６ 年版，第

１７１ 页。
赛义德·胡塞尼·阿凡迪：《哈米迪耶信仰堡垒》（阿拉伯文），印度尼西亚阿拉维耶图书馆，无出版

日期，第３５ 页。
艾布·曼苏尔·马图里迪：《认主独一》（阿拉伯文），第 ７４ 页。
同上，第 ２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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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构成偏正词组时所指的就不是肢体，而是真主特有的“属性”（ ）。 至于具体

是什么，只有真主知道，我们无从知晓。 再如动词“伊斯太瓦”，用于人类的时候，是
指从低处到高处的行为；然而，当它作为真主的一种行为时，就未必是这个意思，而
是真主特有的行为。① 显然，马图里迪主张把有关经文的具体意思交于真主，这与沙

斐仪（７６７～８２０ 年）和塔哈维（８５４～９３３ 年）对这个问题的主张一致。②

马图里迪派部分学者认为字面意思不是经文要表达的真正含义，他们主张对这

些词汇进行注释。 在他们看来，真主的“耶的”是指“力量”，“沃吉乎”表示“存在”，
“艾尼”指“观看”，“伊斯提瓦”指“控制”，“奴祖勒” （下降）指“恩赐”，“达哈克”
（笑）表示“原谅”。 这些学者认为，为避免因望文生义而把真主拟人化和物质化进行

这样的解释是必要的。 白亚迪（１６３４ ～ １６８５ 年）认为，在不偏离文字语义的前提下，
按照符合真主本体及其属性的方式寻求隐微经文的注释，不确定所取的意思就是真

主所指的意思，是本派学者中实证派对待此类经文的方式。③

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情况下，马图里迪派教义学家们相信真主具有一切完美

的属性，但一般只要求人们知道“存在”、“固有”、“永存”、“不同于被造物”、“自立”、
“独一”、“意志”、“万能”、“全知”、“全聪”、“全观”、“言说”和“生命”十三个属性。④

在他们看来，这些属性与穆斯林的宗教思想和现实生活关系更为密切，需要人们牢

记在心。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否定真主具有其他属性，就像要求记住 ２５ 位先知和

１０ 位大天使的名字不等于否定其他先知和天使一样。 因此，罕百里派部分学者指责

马图里迪派只承认真主的 ８ 大属性而否定其他属性与事实不符。
（二） 艾什尔里派的观点

艾什尔里（８７３～９３５ 年）⑤和巴根俩尼（？ ～１０１３ 年）都明确表示，他们肯定经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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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世界宗教辞典》中的“Ａｌ⁃ｍａｔｕｒｉｄｉ”词条解释称马图里迪主张真主坐在宝座上，这个论断显然是

错误的。 参见 Ｊｏｈｎ Ｂｏｗｋｅｒ， ｅｄ．，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７， ｐ． ２３。

沙斐仪认为，“我信仰真主，按照真主的意图信仰来自他的教义；我信仰真主的使者，按照使者的意图

信仰来自他的教义。”参见苏莱曼·本·阿卜杜拉·本·穆罕默德·本·阿卜杜·瓦哈比：《认主独一注释》
（阿拉伯文），贝鲁特：思想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第 ４３５ 页；艾布·贾法尔·塔哈维：《塔哈维信仰大纲》 （阿拉伯

文），贝鲁特：贾法尼和贾比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第 １４ 页。
凯马伦丁·白亚迪：《艾布·哈尼法教义学言论集释》 （阿拉伯文），贝鲁特：科学图书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

版，第 １６７ 页。
欧麦尔·奈塞菲：《奈塞菲信仰大纲》（阿拉伯文），贝鲁特：贾法尼和贾比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第 ２０－２２

页；赛义德·胡塞尼·阿凡迪：《哈米迪耶信仰堡垒》（阿拉伯文），第 １４－３１ 页。
艾什尔里是伊斯兰教逊尼派著名教义学家，艾什尔里学派奠基人，生于伊拉克的巴士拉，及长到巴格

达、库法等地求学，师从穆阿太齐赖派著名学者祝拜伊（８５０～９１５ 年），接受并传播其教义思想，成为该派的理论

前锋。 后宣布改信逊尼派教义，反驳穆尔太齐赖派主张，成为最具影响的逊尼派教义学家之一。 详见中国伊斯

兰教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编：《中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第 ５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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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到的关于真主的各种属性。① 两者的区别在于，巴根俩尼明确指出经训中出现

的“双手”不是肢体，也没有形状，“眼睛”不属于感官。 但他们都肯定真主具有“意
志”、“喜欢”、“恼怒”、“喜悦”、“敌对”、“仁慈”等属性，承认真主“高于‘阿热什’”，
并掌控所有被造物，但不存在与被造物“接触”，没有“如何”，也没有“靠近”；真主在

天上受拜，在地上也受拜，正如他自己讲述的那样。② 安萨里（？ ～ １１１１ 年）在其《信
仰根基》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③ 至于如何对待描述真主属性的词汇，谢赫拉斯塔尼

（１０８６～１１５３ 年）指出先贤之间存在两种倾向：一些人主张对相关词汇进行注释，即
选择词汇所包含的若干含义中的某一个，舍弃其字面意思；另一些人不主张注释，他
们说：理性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不像真主，真主也不像任何事物，我们这样肯定即

可。 我们不知道那些词汇所指的含义，也没有义务了解那些经文和“圣训”的究竟，
我们毫不含糊地加以肯定即可。④ 与此同时，他们断定真主与任何被造物毫无相似

之处，认为凡是在人类脑海里出现的形象都是真主的被造物，强烈反对把经训中的

相关经文做拟人化理解，并提出两个理由支持自己的观点。 第一，《古兰经》中提到，
“我降给你经典，其中包含明确的经文，它们是经典的根本，还有一些隐微的经文。
至于那些心存邪念的人，他们会遵从隐微的经文，以制造混乱、探究其究竟。 只有真

主知道经文的究竟。 那些知识精通的人，他们会说：‘我们归信了，一切都来自我们

的主。’只有那些有心智的人才会引以为戒。”（３：７）这类观点认为，经文禁止探究隐

微经文的究竟，所以人们不去探究。 第二，大家一致认为对经文所做的任何注释都

是或然的，用或然来探究真主的属性是不可取的。 因为，人们所做的解释或许不是

真主所指的意思，所以他们主张像“知识精通的人们”那样相信一切均来自真主，归
信其表意，定信其内涵，把相关知识交予真主。 人们没有义务了解这些，因为这不属

于信仰的条件和要素。⑤

安萨里主张因人而异，如果普通人⑥问到如何理解此类经训时，他主张采用马利

克（７１５～７９５ 年）的观点：“‘伊思提瓦’（ ，高过）是可知的，‘方式’是不可知的，
询问是异端，归信是当然。”⑦这是因为，普通人的智力不足以接受深奥的理论，也不

通晓语言知识。 至于学者，他认为应当有一些人探明其究竟。 他主张对诸如“恼

·３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艾布·哈桑·艾什尔里：《逊尼派信仰原则》（阿拉伯文），开罗：开罗大学文学院出版社，无出版日期，
第 ７２－７５ 页；艾布·法特赫·谢赫拉斯塔尼：《教派与学派》（阿拉伯文），第 ８０ 页。

穆罕默德·扎黑德·考赛里：《诚信与教义学》（阿拉伯文），第 ９０－１００ 页。
安萨里：《信仰根基》（阿拉伯文），贝鲁特：图书世界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版，第 ５２ 页。
艾布·法特赫·谢赫拉斯塔尼：《教派与学派》（阿拉伯文），第 ７３ 页。
同上，第 ８２－８３ 页。
普通人一般指不具备“创制”能力的人。
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赫曼·胡麦斯：《艾布·哈尼法、马利克、沙斐仪和艾哈麦德四位教长的信

仰》（阿拉伯文），利雅得：首都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第 ２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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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喜悦”等属性进行注释而不是按字面意思理解，同时坚信真主的属性与被造物

毫无相似之处。① 拉齐（１１４９～１２０９ 年）则主张对这些经文统统加以注释，使之符合

理性的判断，其做法近似穆尔太齐赖派。②

（三） 罕百里派的主张

以伊本·泰米叶（１２６３～１３２８ 年）为代表的罕百里派学者认为，《古兰经》中不存

在借喻（ ），所有词汇都须取其本意（ ）。 在真主属性的问题上，他们主张按

照经训中相关词汇的字面意思理解并加以肯定，因为真主曾告诉先知，“我给你降示

了经典，以阐明一切事物，并作为众穆斯林的引导、慈爱和喜讯” （１６：８９），所以其中

没有任何无法理解的内容。 经文中出现的“耶的” （ ，手） 一词，其字面意思是

“手”，是一种肢体。 按照罕百里派的观点，按照这个意思理解并肯定真主有可以用

来“抓”和“拿”的“手”，但真主的“手”不同于被造物的“手”。③ 至于是不是肢体，经
训里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所以他们既不说真主的“手”就是肢体，也不说不是。
但从该派有些学者的相关言论中不难看出，他们所理解的“手”属于肢体类。 在驳斥

有人把这个词解释为“能力”或者“恩典”时，当代沙特学者穆罕默德·赫利勒·汗拉

思说：“经训中提到的‘坎夫’ （ ，手掌）、‘以苏白尔’ （ ，手指）、‘耶米尼’
（ ，右手）、‘耶萨尔’ （ ，左手）、‘盖布独’ （ ，抓拿）、‘白斯特’ （ ，展
开）等词，只属于肢体的手，怎么可以把这个“手”理解为‘能力’或者‘恩典’呢？”很
明显，他把真主的“手”理解为“类肢体”。④ 罕百里派学者们认为真主颁降《古兰

经》就是为了让人们理解，他要求我们像理解有关教法的经文那样理解有关真主

及其属性的经文。⑤ 因此，该派认为，真主具有手、手掌、手指头、脸、眼睛和脚等属

性；也有喜、怒、上升、下降、讨厌、来、去等行为，⑥同时强调真主的属性和行为不同

于被造物，因为“他不像任何事物，他是全聪全观的” （４２：１１），并坚信这是先贤的

观点。

二、 对三大教义学派观点的比较分析

以上三个教义学派观点的共同点在于都肯定经训提及的真主的各种属性，认为

·４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艾布·哈米德·安萨里：《信仰中道》 （阿拉伯文），大马士革：法尔福尔印刷与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１１１－１１３ 页。

法赫儒丁·拉齐：《圣洁的基础》，开罗：爱资哈尔学院图书馆 １９８６ 年版，第 ９－１０ 页。
穆罕默德·萨利赫·欧赛敏：《接近泰旦姆里耶》（阿拉伯文），开罗：逊奈图书馆 １９９２ 年版，第 ６１ 页。
穆罕默德·赫利勒·汗拉斯：《中正的信仰注释》（阿拉伯文），第 ４４ 页；穆罕默德·萨利赫·欧赛敏：

《接近泰旦姆里耶》（阿拉伯文），第 ６１ 页。
穆罕默德·萨利赫·欧赛敏：《接近泰旦姆里耶》（阿拉伯文），第 ６９ 页。
穆罕默德·赫利勒·汗拉斯：《中正的信仰注释》（阿拉伯文），第 ３５－５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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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用真主自述的名称称谓真主。① 罕百里派与马图里迪派的共同点是，二者都认

为肯定经训中提到的属性并不意味着真主与被造物相似。② 三派的不同点在于如何

理解和认知那些描述真主属性的词汇。 罕百里派主张按照字面意思理解并加以肯

定，同时强调真主的属性不同于被造物。 艾什尔里派肯定经训提到的属性，但明确

表示那些词所指的不是肢体和感官，马图里迪派的艾布·尤斯尔也持这种观点；③马

图里迪本人主张不确定那些词汇的具体所指，归信真主意欲的意思，至于具体指什

么，只有真主知道。 艾什尔里和马图里迪两派后期学者中有人主张对容易让人产生

形象的词汇进行注释，而罕百里派坚决反对注释。 很明显，在这个问题上，艾什尔里

和马图里迪两派观点基本一致，可以看作是一方，而罕百里派则为另一方。
双方都以《古兰经》经文作为自己的理论根据。 罕百里派引用的经文是：“我把

这部经典降示给你，以阐明一切事物，并作为穆民的引导、仁慈和喜讯。” （１６：８９）谢
赫拉斯塔尼引用的经文是：“我降给你经典，其中包含明确的经文，它们是经典的根

本，还有一些隐微的经文。 至于那些心存邪念的人，他们会遵从隐微的经文，以制造

混乱、探究其究竟。 只有真主知道经文的究竟。 那些知识精通的人，他们会说：‘我
们归信了，一切都来自我们的主。’只有那些有心智的人才会引以为戒。”（３：７）两节

经文的共同点是都明确指出真主把经典降给了先知穆罕默德。 但是，前一节经文中

强调真主颁布经典是为了阐明一切，指出《古兰经》的作用在于引导人们，是对人们

的仁慈，也为了向人们传递喜讯。 在罕百里派学者看来，这里的关键词是“阐明一

切”，既然《古兰经》阐明了一切，那么，其中就没有我们搞不懂的内容。 他们认为《古
兰经》中所有的词句都要按照其本来的意思理解。 而另一节经文从含义是否明确方

面对《古兰经》的内容进行了分类，指出一类是明确的，是经典的根本（即主要部分）；
还有一些经文是隐微的，即存在不明确之处，但有些人会探究那些经文的究竟，从而

造成混乱；这些经文告诉我们，对待此类经文应有的正确态度，即归信所有经文都来

自真主。
对于该节经文，罕百里派学者有不同的看法。 第一，该派部分学者认为，有关真

主属性的经文不属于隐微的经文，因而与这节经文的内容无关。 第二，大多数人承

认关于属性的经文属于隐微的经文，但他们认为“隐微”是相对的，对有些人可能是

隐微的，而对另一些人未必如此。④ 第三，他们认为经文中所说的“只有真主知道其

·５５·

①

②

③
④

艾布·哈桑·艾什尔里：《录麦尔》（阿拉伯文），贝鲁特：科学图书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１８ 页；艾布·
曼苏尔·马图里迪：《认主独一》 （阿拉伯文），第 ３８ 页；艾布·穆以尼·奈塞菲：《认一论基础绪论》 （阿拉伯

文），第 １４３ 页。
穆罕默德·萨利赫·欧赛敏：《接近泰旦姆里耶》 （阿拉伯文），第 ２７ 页；艾布·曼苏尔·马图里迪：

《认主独一》（阿拉伯文），第 １４ 页。
艾布·尤斯尔·柏兹德维：《宗教根基》（阿拉伯文），第 ２５１ 页。
穆罕默德·萨利赫·欧赛敏：《接近泰旦姆里耶》（阿拉伯文），第 ８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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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指没有人知道那些属性的“情形”而不是字面意思，我们不否认真主属性的

“情形”属于人类无法知道的“未见”事物。① 第四，有经注学家主张在“知识精通的

人”之后停顿，如果这样，经文的意思便成为“只有真主和知识精通的人们知道其究

竟”。 伊本·阿巴斯曾表示自己是“那些知道其究竟的知识精通的人之一”。②

事实上，罕百里派学者的说法尚有较大商榷的空间。 第一，逊尼派大多数学者

都认为关于真主属性的经文属于隐微的经文，因为各派都承认无人知道真主本体的

实质、属性的“情形”与行为的“方式”。 从这个意义上讲，凡是与此有关的经文无疑

都是隐微的。 第二，既然没有人知道真主属性的实质，他们所谓的“相对隐微”论就

无法成立。 第三，如果词语的意思知道了，也就知道了词语所表达的实质内容，比如

“耶的”（手）一词，与“印萨尼”（人）构成正偏组合就是“人体中可以拿东西的那一部

分”，该词的实质和特征都是清楚的；如果与“安拉”构成词组，按照他们的说法，“耶
的”的意思是明确的，那就是物质的“手”，或者一种肢体，只是这个“手”或者肢体与

人类的不同而已。 可是，伊斯兰教历史上逊尼派学者中没有人把与“安拉”构成偏正

词组的“耶的”说成是肢体。 第四，关于停顿问题，大多数先贤主张在“只有真主知道

其究竟”后停顿。③ 正因为如此，包括沙特在内的绝大多数伊斯兰国家出版发行的

《古兰经》的大多数版本都在这段经文中“安拉”一词后面上角标注表示“必须停顿”
的“ ”④；也有个别版本标注表示“最好停顿”的“ ”；同时，如果在“知识精通的人”
之后停顿，那么，“安拉”和“知识精通的人”两个词并列为动词“ ”（知道）的主语。
按照语法规则，后面的现在式动词“ ” （他们说）内含的代词也要归这两个并列

的名词。 如果这样，经文的意思就变成了“只有真主和知识精通的人知道其究竟，他
们说：主啊，我们归信了，一切都来自我们主。”这可能会造成真主在呼唤另一个主的

歧义。 何况多数先贤关于停顿问题的上述主张得到伊本·麦斯欧迪（？ ～ ６５０ 年）和
乌班耶·本·克尔比（？ ～６４９ 年）所藏版本的支持。 前一个版本中，“ ”（安拉）一
词前面有一个“ ”（表示时间和空间的名词），两个词构成正偏组合，“ ”（安拉）
处于属格地位，而后面的“精通知识的人们”则作为另一个句子的起语而处于主格地

位，二者并非并列关系，原文的意思是这样：“其究竟在真主那里。 精通知识的人们

说：我们归信了……”。 而在后一个版本里，这个名词前有一个表示“另起”的虚词

“ ”（通常表示并列，有时表示另起的虚词）和一个现在式动词“ ”（说），把“精
通知识的人”同“安拉”隔开了，二者更不可能是并列的关系了。 原文的意思是：“只

·６５·

①
②
③
④

伊本·泰米叶：《哈马维耶教义大讨论》（阿拉伯文），贝鲁特：科学图书出版社，无出版日期，第 ２２ 页。
穆罕默德·萨利赫·欧赛敏：《接近泰旦姆里耶》（阿拉伯文），第 ７１ 页。
同上。
这个字母是“ ”（必须）的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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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真主知道其究竟。 知识精通的人们说：我们归信了……”①这两个版本虽然“读
法”②不同，但都支持在“安拉”一词后面停顿。 虽然奥斯曼定本《古兰经》是官方确

定的正式版本，但其他版本所具有的参考价值仍不容否定。
至于罕百里派学者所引用的经文中“阐明一切”一句，并不包括关于真主的本体

与属性的本质等问题，它主要指人类在思想和现实生活中需要知道并践行的教义和

教法问题。 关于此类问题，有学者认为《古兰经》和“圣训”阐明了人们在现实生活遇

到的大量具体问题，并为解决经训中没有明确规定的其他问题提供了原则和原理，
足以帮助人们解决可能遇到的所有宗教和社会问题，这才是这节经文所要表达的意

思。 其实人类认知的范围非常有限，还有很多事物是人类无法认识的，比如末日到

来的时间以及灵魂的本质等，《古兰经》中提到，“他们问你末日何时到来，你说，末日

的知识只有真主知道”（３３：６３）；“关于灵魂问题他们问你，你说，灵魂属于我主的事

情。”（１７：８５）等，如果把上述经文中“阐明一切”一句理解为真主通过颁布《古兰经》
事无巨细地告诉了人类一切，则与事实不相符，这显然是不能被穆斯林接受的。

先贤们的言论对解决问题和消除分歧很有帮助。 当被问及什么是“认主独一”
时，大贤阿里（６００～６６１ 年）曾说：“凡是你内心闪现的，或者你脑海中出现的，或者你

能想象到的，都不是真主。”③著名教法学家艾布·哈尼法说：“不能用被造物的属性

描述真主，真主的‘恼怒’与‘喜悦’是其两个属性，这是逊尼派的观点。 真主会恼怒，
也会喜悦，但不能说其恼怒是惩罚，其喜悦是回报。”④据达尔·库特尼（９１８ ～ ９９５
年）传，沃利德·本·穆斯林说，关于真主属性的那些传述我问过马利克、绍里（７１６～
７７８ 年）、奥扎义（７０７～７７４ 年）和莱斯（７１３ ～ ７９１ 年），他们都说：“怎么传来的，就怎

么读过去。”⑤当被问到“ ”的意思时，马利克非常生气，他低下头看着地，并用

手里的棍子击打地面，额头冒着汗，然后抬起头，扔了棍子，说道：“‘伊斯太瓦’是可

知的，其‘方式’是不可知的，归信是当然，询问是异端。”⑥沙斐仪（７６７ ～ ８２０ 年）说：
“凡是试图寻找其造物主，结果找到一个自己能想到的存在者，那是比拟者；如果最

终安心于纯粹的虚无，那是废除者；如果安心于一个存在，但承认自己无法洞悉之，

·７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凯马伦丁·白亚迪：《艾布·哈尼法教义学言论集释》 （阿拉伯文），贝鲁特：科学图书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

版，第 １５７ 页。
这里的“读法不同”不单指发音不同，也指文字不同。 比如同一个地方，有些读作第二人称，有些却读

成第三人称；有些读作开口音，有些读作齐齿音。
艾布·哈尼法：《大学》（曼俩·阿里·卡里注释）（阿拉伯文），贝鲁特：科学图书出版社 １９８４ 年版，第

１３３ 页。
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赫曼·胡麦斯：《艾布·哈尼法、马利克、沙斐仪和艾哈麦德四位教长的信

仰》（阿拉伯文），第 ９～１１ 页。
同上，第 ２８ 页。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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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认主独一者。”①艾哈麦德·本·罕百里（７８０～８５５ 年）说：“我们归信真主在‘阿
热什’上，按他意欲的方式，没有界限，没有形象，谁都无法描述，也无法界定，真主的

属性来自他，并属于他，如同他自述的那样，一切视觉达不到他。”②对于“明确”的经

文和圣训，先贤们没有留下类似的言论。 如果关于传述性属性的经训和其他经训一

样明确，他们就不会发表上述言论了。 朱奈迪（？ ～９１０ 年）说：“认主独一就是把‘固
有’与‘新生’分开，因为你能够想到的只有新生事物。 ‘固有与新生分开’是指判断

无论在本体还是在属性上，真主与任何一种存在物都毫不相似，因为没有任何本体

像他的本体，也没有任何属性像他的属性，真主说：‘任何事物不像他，他是全聪全观

的主。’那些用来指称固有真主和新生事物的名词，只是文字相同而已。”③朱奈迪所

说的这番话也许是对以上所引的先贤们言论最好的概括。 如果这个判断成立，那
么，艾什尔里和马图里迪派对传述性属性的理解更接近先贤们的认识。

各派学者的出发点都是为了正确认识真主和表达对真主的信仰。 但是，不论是

对经文进行注释还是按照字面意思加以肯定都存在一定的“风险”。 前者会导致真

主原有的属性被废除，因为用表达一个属性的词去解释表达另一个属性的词必然导

致两个结果：一是曲解词义，使之失去本来的意思；二是把两个属性合二为一，无意

中使真主失去了其中一个属性，对于信仰真主的人们而言，这是危险的。 后者难免

把真主物质化和拟人化，因为这些词本来是为表述被造物及其属性而产生的，真主

及其使者用这些词表达真主的属性，人们听到以后脑海中难免出现形象。 如果按照

字面意思理解和肯定就等于肯定真主是物质甚至是有形象的，必然导致将真主物质

化并将其比作被造物。 在这种情况下，对经文进行注释是可以的，甚至是必要的。
无论如何，对这个问题的分歧都是理解和认识不同所致，因而属于学术争鸣，即便一

方理解错了也是无心之过。 如果任何一方把自己的观点作为唯一正确就必然会把

不同观点视为异端，继而成为彼此对立的宗教教派，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消极因素，
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三、 结语

伊斯兰思想史上形成了多个教义学派，各派之间在许多教义问题上发生了严重

分歧，这种分歧至今影响着各派穆斯林之间的关系和中东地区的政治走向。 在众多

有争议的教义问题当中，围绕真主的“传述性”属性的争论是最为激烈的。 对于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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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赫曼·胡麦斯：《艾布·哈尼法、马利克、沙斐仪和艾哈麦德四位教长的信

仰》（阿拉伯文），第 ４１ 页。
同上，第 ６５ 页。
艾布·哈尼法：《大学》（阿拉伯文），第 １３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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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教义学派之间存在三种主要观点：一是对这些属性做拟人化、物质化的解读，
把真主理解为有肢体、有形象的物质性存在，此为将真主拟人化的“穆闪比海派”的
观点；二是对表述此类属性的词句进行解释，使之符合理性的判断，此为废除真主属

性的“穆安忒赖派”的观点；三是肯定此类属性但否定形象和比拟，此为逊尼派的主

张。 至于如何对待相关词汇，逊尼派内部产生了分歧。 罕百里派主张按照表面意思

理解并加以肯定，同时强调真主的本体和属性与被造物截然不同。 艾什尔里和马图

里迪两派的观点比较接近，前者在肯定真主具有这些属性的同时明确指出那些词汇

所指的不是肢体，也不是人们熟知的行为，而是真主独有的属性；后者肯定经训中提

到的一切属性，但不确定那些词汇的具体所指，主张信仰真主意欲的意思。 为了避

免望文生义，艾、马两派部分学者主张对此类词汇进行注释。 罕百里派过于重视对

属性的“肯定”（ ）而忽略了真主的“超然” （ ），容易导致将真主拟人化、形
象化，具有比拟派（穆闪比海）、物化派（穆詹希麦）之嫌疑；艾、马两派部分学者为了

突出真主的“超然”而对相关经文进行注释的做法难免有合并真主属性的嫌疑。
围绕真主属性问题的分歧不但使信奉不同教派的各国穆斯林彼此更加疏远，成

为中东地区持续动荡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且使同为逊尼派国家的埃及和沙特阿拉伯

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给两国的外交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也严重影响着信奉逊尼

派教义的中国穆斯林内部的团结。 通过研读艾布·哈尼法和沙斐仪等先贤们的相

关言论和艾什尔里、马图里迪、巴根俩尼、柏兹德维、艾布·穆以尼、安萨里以及伊

本·泰米叶等权威教义学家的相关著作，我们不难发现逊尼派学者共有的特点，那
就是以经训为教义思想之源泉和依归，凡是经训肯定的，他们都会加以肯定。 对真

主属性问题的分歧是由对相关经文和圣训的不同解读引起的，是方法论上的矛盾而

非对相关经训的质疑或者否定。 综合逊尼派内部各种观点，分析各派证据可知，我
们认为艾什尔里和马图里迪派早期学者的观点更符合经训的精神和先贤们的认识。
但是，无论有关各方谁是谁非，这种分歧都不应当成为影响穆斯林团结和宗教和顺

的消极因素，各派尤其是逊尼派内部应当善解持有不同教义主张的学者，善待信奉

不同教义学派的群众，不应当把自己的观点作为绝对真理和判断对错的标准，否定

所有不同的观点，把他派穆斯林判为异端分子或者异教徒。

（责任编辑： 李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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